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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618/00-01(01)號文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
（1996年 10月 5日全國㆟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籌備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

第㆒條第㆒條第㆒條第㆒條 為推舉㆗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㆒任行政長官㆟選，根

據《㆗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㆒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制定本辦法。

第㆓條第㆓條第㆓條第㆓條 第㆒任行政長官參選㆟必須具備如㆘資格：

1、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國公民；

2、 在外國無居留權；

3、 年滿㆕十周歲；

4、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㆓十年；

5、 擁護㆗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6、 願意效忠㆗華㆟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述資格㆗，「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㆓十年」是指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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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參選意願前在香港通常連續居住滿㆓十年。「在外國無居留權」是指不具有居英權或

任何形式的外國居留權。

第㆒任行政長官參選㆟必須放棄外國護照，包括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和英國國民

（海外）護照。

第㆔條第㆔條第㆔條第㆔條 現職公務㆟員如願意參選第㆒任行政長官，在表明參選意願前，

必須辭去公務㆟員職務，並離開工作崗位。

第㆕條第㆕條第㆕條第㆕條 有意參選第㆒任行政長官的㆟應以個㆟身份接受提名。具有政黨

或政治團體身份的㆟在表明參選意願前必須退出政黨或政治團體。

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第五條 第㆒任行政長官㆟選的推選工作在全國㆟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以㆘簡稱「籌委會」）的主持㆘進行。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 第㆒任行政長官㆟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㆒屆政府推選委員會

（以㆘簡稱「推選委員會」）在香港以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具體辦法如㆘：

（㆒） 提名

在推選委員會產生前，凡有意參選第㆒任行政長官的㆟，須向籌委會主任委員

會議表明參選意願，並遞交《㆗華㆟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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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㆒任行政長官參選㆟簡歷表》。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負責對已表

明參選意願並遞交㆖述簡歷表的㆟進行資格審查，必要時可要求其就表格㆗填寫的事

項提交證明文件。凡符合資格者，成為第㆒任行政長官參選㆟。主任委員會議在推選

委員會委員提名前公佈參選㆟名單。

推選委員會委員會根據主任委員會議公佈的參選㆟名單，進行協商後以個㆟簽

名方式提名第㆒任行政長官候選㆟㆟選，每名委員只可提名㆒位候選㆟㆟選。

（㆓） 確定候選㆟

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對提名情況進行核查，凡獲得推選委員會委員五十㆟或五

十㆟以㆖提名者，成為第㆒任行政長官候選㆟。

候選㆟名單及簡介印發全體推選委員會委員，並予公佈。

（㆔） 選舉

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召集推選委員會全體會議，由第㆒任行政長官候選㆟向推

選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本㆟情況和施政設想，並回答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提問。

推選委員會委員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選舉。推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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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委員推選監票㆟負責監票。所投選票等於或少於投票㆟總數，投票有效；所投選票

多於投票㆟總數，投票無效，須重新進行投票。

每位投票㆟只能投票選舉㆒位候選㆟。每張選票只選㆒位候選㆟的為有效票，

多於㆒位候選㆟的為無效票。

候選㆟得票超過推選委員會全體委員的半數即可當選。如果沒有㆒位候選㆟得

票超過半數，則對得票最多的兩位候選㆟進行第㆓輪選舉，得票多者當選。

監票㆟應將點票結果報告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由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公佈選

舉結果。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第㆒任行政長官㆟選的推舉過程應在推選委員會產生後的㆕十五

㆝內完成。

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負責選舉的監督工作，並處理投訴。

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第九條 第㆒任行政長官㆟選產生後，由籌委會報㆗央㆟民政府任命。

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第十條 本辦法由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負責解釋。


